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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均商各 售有號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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€) 
溫
高
華
域
多
利
丹
吆
船
期
表

(
注
意
)
：
標
準
時
間
：
由
六
月
十
七
日
至
九
月
廿
四
日
施
行
 

來
往
温
哥
筆
域
多
利
航
線

，

到
域
多
利

.

.

.

.
仝
日
下
午
三
點
十
五
分
 

.

.

.

.
同
日
午
八
點

.

.

.

.
翌
日 

六
點

到
溫
哥
奉
 

■
:
•
・•■
同
日
下
午
壹
点
半
 

■
:

・
・
・
仝
日
下
午
五
聲
一
拾
五
分
 

.:
:
:
翌
日
上
午
六
點
 

在
一
船
期
前
豊
點
准
許
下
船 

在
船
期
前
三
十
分
鐘
准
許
下
船

■ 
由
溫
高
萃
開
 

每
日
上
件
十
 一  
點
•
： 

每
日
下
(

三
點
.
.

 

每
日gf

間
十
一
點
・
・

:
•••

•
・

由
域
多
利
開

每
日
上
午
八
點
半
.
.
.
.

每
日
下
午
壹
點
十
分
：
： 

每
日
晚
間
十
一
点
.
.
.

•••

温
哥
羣
往
域
埠
日
船
 

城
埠
至
温
哥
莘
日
船溫

域
夜
船
，兩
處
均
於
九
時
准
弱
下
船
♦ 

來
往
溫
哥
華
與
乃
磨
航
線

由
六
月 

It
九
日
至
九
月
六
日
施
行

到
乃
磨
時
間

.

.

.

上
午
十
點
四
十
五
分

.

.

.

下
午
拾
二
點
三
拾
分

■
•
:

・•
下
午
三
點

.

.

.

下
午
五
点
四
十
五
分

・:
:
•
下
午
七
點
四
拾
五
分
 

，:

・:
下
午
九
點
三
十
分

到
溫
高
奉

由
溫
高
華
開

上
午
八
沐
拾
五
分
.
.
.
.
.
 

.
上
午
十
点
.
.
.
.
.
.
.
. 

下
午
十
二
點
拾
五
分
.
.
.
.
 

下
午
--
一
点
十
五
分.
.
.
.
.
. 

一
下
午
五
點
拾
五
分..
.
.
.
.
 

下
午
七
畫
十
五
分
.
.
..
.

由
乃
磨
開

:
■
•
:
•
上
午
九
點
四
十
五
分
 

:
■
・:
-
下
午
二
點
拾
五
分
 

•
:
••
・■
下
午
四
點
十
五
分
 

:
:
-
:
下
午
七
點
四
十
五
分
 

•
•
•
•
;
•
下
午
九i^l

三4-

分

上
午
七
時
半
.
.
.
.
.
.
.
.

上
午
十
一
時
四
十
五
分
.
.

 

下
午
-
點
四
十
五
分
・
：
：
： 

下
午
五
點
：..
.
.
.
.
.
.

T
午
七
点
.
.
.
 

下
午
八
点
三
十
分
■
，•.
.
.
.
.
.
.

下
午
十
一
点

溫
高
早
至
乃
磨
線
•
双
方
在
船
期
前
半
点
唯
好
下
船

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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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舊
電
話(

有
一 
種
烟
草
在
此
。 

爲
君
所
全
然
賞
心
者
 

•
係
用
特
殊
優
良
成
 

■

草
混
合
而
製
者
 

■
易
於
捲
。
樂
於
吸83^

S3!

一
新
地
址
。
奇
化
街
弍
壹
弍

船
票
價
目
一
表

r b
》

來
囘 

六
元
二
毛
 

三
元
四
毛
五

單

頤
• 

三
元
四
毛
五 

壹
元
九
毫

來
往
地
点

《 
云
高
華
與
城
多
利
 

3

云
高
奉
與
乃
磨

來 

船 
<
 

限

三

十

天

週
末
票
價
。・
溫
哥
琴
與
域
多
利
五
元
二
毫
， 
溫
哥
單
與
乃
磨
二
元
八
弯
五
 

(
週
末
西
亦)
。
前
往
期
限
。
由
毎
星
期
五
正
午
至
週
末
「
星
期
日
」 

、

下
午
二
時
，
逾
期
無
効
。

囘
埠
期
限
■
不
能
逾
過
星
期
 - 
晚
午
夜
十
二
点
■

仇3

!
案

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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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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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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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
漢
模
範
字
典
作
文
求
解
兩
用
 

漢
文
大
辭
源
合
編
細
字
 

歷
代
風
流
判
案
八
毛
 

黑
衣
女
盜
九
亠

紅
樓
艷
影
 

紅
娘
子

杏
花
村
雨

八
毫 

各
種
畫
報

•
五
毫
 

鉄
血
痕
 

六
毫 

五
毫 

公
司
法
解
圓
半

統
計
學
壹
元
二
 

工
商
統
齢
槪
要
六
毫

毛 

海
上
風
月
六
毛

俠
賊
小
史

紅
粉
英
雄
 

五
毛 

種
子
秘
法
五
毛
 

腸
胃
養
生
法
 

壹
元
，
戀
愛
價
値
六
毛
 

官
塲
現
形
 

五
毛 

神
秘
的
女
性
八
毛

e
經
濟
餐
 

麥
嘉
雲
釣
類
包
遶
合
萌
生
 

豐
於
滋
養
受
質
甜
昧
美
確
 

對
經
濟
餐
有
莫
大
之
助
力
 

書
餞
麵
包
之
鮮
明
與
價
値
 

實
有
感
人
之
處
也
倘III

試
 

之
請
認
招
牌
麥
嘉
婁
的
好
 

麵
包
是
爾
每
餐
的
好
伴
侶

歡

迎

華

僑

儲

 

蓄

。

用

最

好

 

利

率

。

滙

欵

往

 

港

 

滙

及

賢

郵

 

姫

。

均

 

女

當

。

卽

日

放

影

 

「著
名
銀
幕
」 

「電
影
好
戲
」 

兼
映
翫
諧
時
事
畫
方

餐
館
厨
房
旅
舘
合
用

TW
B

白
斜
企
圍30X41

TW
B

白
亂
方
圍
 36X36

G
68

 

白
斜
褸
仔

R
O
R

 
雪
白
床
布54X90

毎
條
七
毛
刑
 

每
條
六
毛
五
 

每
件
三
元
九
毛
五
 

每
張
二
元
五
毛

仝
上64x90

每
張
二
元
九
五72x90
每
張
三
元
壹
五 

81x90

每
張
三
元
九81x100
 
毎
張
四
元
零
五
 

81x108

每
張
四
元 
四90x108
每
張
四
元
九
五
 

R
O
R

雪
白
枕
袋20x33

每
七
毛
五18x33
每
六
毛
五 

頂
靚
各
色
小
衩
相
宜 

8005

甲
不
典
小
衫
■
市
砥
説
每
件
七
元
五
毛
。

有
棕
杏
•
黃
。
灰
各
色
 

雪
白
小
彪
 

每
件
三
元
七
五
 

靚
白
竹
紗
短
楠
仔

60

 
原
色
薄
內
衫
褲
毎
件
壹
元
零
五
 

人
絲
熟
天
內
彪
神
毎
件
壹
元
零
五

原
沽
五
巾
五
 

&
條
九
毛
五
 

褲
同
價
 

犍
同
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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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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攤

又
酬
。
自
余
和
俊
投
共
後
•
據
悉 

•
該
鄕
存
著
學
校
教
員
許
某
及
燕
山
中

A 
祖
國
新
聞

心
教
員
關
某
。
未
有
返
一

•
究
竟

我
式
入
所
因
何
事
離
校
，
及
其
行
踪
均
 

•
未
得
息
云

又
訊
•
四
區
敦
思
鄕
長
余
和
俊
投
 

共
事
件
發
生
後
•
詳
細
經
過
均
經
報
載
 

■
至
其
投
共
原
因
•
據
説
・
係
與
前
日
 

專
署
拘
留
 #
匪
老
鼠
仔
俊
有
重
大
關
鍵
 

•
聞
金
和
俊
未
投
共
前
•
其
思
想
早
已
 

趨
向
•
並
傳
與
土
共
有
聯
絡
，
故
於
余
 

老
鼠
仔
俊
犯
案
啜
無
。
經
政
府
通
令
懸
 

緝
。
感
無
處
藏
身
時
•
余
和
俊
曾
予
引
 

誘
• 
擬
介
紹
其
投
共
，
但
後
來
余
老
鼠
 

仔
俊
另
行
他
往
未
成
事
實
。
今K

老
鼠
 

仔
俊
自
行
到
專
署
請
求
自
新
•
目
前
雖
 

未
獲
得
殷
保
暫
行
拘
留
.
一 但
恐
怕
他
日
 

終
會
供
出
其
過
去
行
爲
♦
故
乃
趁
事
禾
 

洩
漏
前
鼠
事
云
云
■

働
東
北
興
安
省
主
席
 

吳
煥
章
在
穗
 

被
拘
留
候
審
 

廣
州
訊
。
東
北
興
安
省
主
席
吳
煥
章
、 

0"
前
借
同
橄
江
省
主
席
澎
濟
羣
。
哈
爾 

濱
市
長
畢
澤
宇
抵
穗
 

曾
晋
謁
閻
院
長
 

報
吿
東
北
現
狀
。
及
輔
示
東
北
九
省
之
 

市
政
府
人
員
裁
撤
之
資
遣
問
題
•
據
政 

院
謂
。
東
北
各
省
市
人
員
資
遣
係
有
規
 

定
•
如
畤
勢
變
遷
而
需
要
改
善
時
•
俟 

富
妥
爲
調
整
•
惟
吳
煥
章
離
興
安
間
關
 

南
來
時 

曾
有
人
對
其
任
內
於
接
収
有
 

貪
汚
嫌
疑
一
搜
集
証
據
。
密
向
監
察
院
 

控
訴
■
監
察
院
長
于
右
任
•
經
派
員
調
 

查
•
以
吳
氏
適
時
抵
穗
•
卽
根
據
靛
察
 

法
備
密
鼠
着
廣
州
警
察
局
長
朱
嘩
日
•

端
芬
充
實
槍
械
・ 

加
強
自
衛
力
 

台
山
訊
•
台
山
縣
第
八
區
端
芬
鄕
鄕
長
 

•
梅
冠
襄
以
地
方
治
安
有
加
强
鞏
衞
之
 

再
要
•
曾
於
月
前
召
集
全
鄕
鄕
代
表
保
 

長
紳
耆
籌
備
購
械
會
議
•
當
席
衝
過
並
 

召
集
住
鄕
退
 

tft
軍
人
組
織
自
衞
隊
隊
長
 

•
推
梅
廣
齊
充
任
•
聞
骸
鄕
現
由
穗
購
 

到
擴
克
輕
機
槍
二
挺
■
新
式
步
槍
/
拾 

枝
•
及
子
彈
等
近
日
参
加
鼓
隊
服
斯
者
 

•
聞
共
有
六
拾
餘
名
•
崔
給
規
定
士
兵
 

每
名
每
月
港
幣
四
拾
元
•
稻
谷
五
拾
斤
 

•
槪
由
該
鄕
自
籌
自
給
云
• 

增
兵
湘
赣
 

一 

閻
揆
表
示
接
受
 

廣
州
訊
。
行
政
院
長
閻
錫
山
。H
昨
在 

政
院
會
議
廳
歓
迎
在
穗
全
体
認
察
委
員
 

■
並
備
茶
點
招
待
，
到
这
委
七
十
餘
人
 

•
閻
揆
對
各
酸
委
來
穗
集
會
•
對
國
是
 

多
所
提
供
貢
獻
•
至
表
欽
佩
•
旋
就
渠
 

就
職
後
之
政
務
措
施
及
方
針
•
略
爲
報
 

吿
•
請
各
監
委
本
過
去
爲
國
爲
民
之
嚴
 

正
立
塲
•
予
以
協
助
。
並
時
賜
指
導
。 

俾
共
同
完
成
戡
亂
建
國
之
任
務
•
言
畢 

■
各
監
委
就
日
前
通
過
之
「
爲
加
强
團
 

結
革
新
政
治
整
飭
紀
綱
。
以
振
奮
士
氣
 

・
挽
救
危
局
」
•
內
所
列
舉
之
八
項
應
 

注
意
事
項
 

提
出
更
閻
氏
及
其
他
閣
員
 

交
換
意
見
玄
•

保
安
營
官
兵
 

將
待
遇
提
高
 

台
山
訊
♦
奉
縣
保
安
營
官
兵
待
遇
。
從 

六
月
份
起
。
調
整
待
遇
提
高
•
查
過
去 

除
發
實
稻
谷
大
市
斗
外
，
其
餘
折
發
金
 

元 
一 
現
提
高
除
仍
酸
實
物
稻
谷
六
市
斗
 

外
。
其
餘
均
每
市
担
以
基
數
二
拾
折
發
 

•
計
士
兵
一
名
除
伙
食
外
■
钱
月
可
得
 

薪
金
基
数
拾
八
元
至
二
拾
元
之
間
云
。

6
1
2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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卽
行
將
吳
氏
拘
留
候
辦
•
警
局
於B
昨 

派
出
督
察
會
同
太
平
分
局
員
赴
两
堤
机
 

亞
酒
店
突
將
吳
氏
拘
訊
■
先
在
太
平
分
 

局
備
案
■
隨
解
經
局
扣
留
•3
晚
與
同 

抵
穗
之
嫩
江
省
主
席
澎
濟
羣
。
哈
爾
濱
 

市
長
畢
澤
宇
・
聯
袂
到
警
局
訪
朱
局
長
 

■
要
求
保
釋
、
朱
局
長
以
案
係
能
察
院
 

交
辦
。
未
便
随
便
將
事
。
當
晚
吳
煥
章
 

氏
根
警
局
招
待
室
頗
受
優
待
。
禮
供
稱 

•
四
拾
九
鎌
•
撤
江
省
人
•
在
興
安
省
 

主
席
任
內
。
曾
兼
東
北
物
資
姿
管
任
 

內
並
無
貪
汚
行
爲
•
被
控
冨
爲
人
架
禍
 

誣
陷
•
昨
留
穗
東
北
籍
及
華
北
各
地
立
 

法
委
鲁
萬
福
麟
等
拾
餘
人
•
發
起
簽
署
 

到
警
局
聯
讀
保
釋
吴
氏
•
聲
言
如
有
逃
 

逸
願
負
責
任
•
朱
局
長
經
與
籃
察
院
商
 

洽
准
予
保
釋
外
出
。
現
吳
氏
已
恢
復
自
 

由
・
并
表
示
聽
候
能
察
院
之
彈
劾
右
。 

®

余
和
俊
投
共
案
鞋
生

敦
思
鄕
紳
， 

趕
商
辦
善
後
 

傳
隊
伍
經
西
坑
白
沙
過
朱
屋
而
去
 

投
共
原
因
傳
恐
老
鼠
俊
洩
漏
內
謀
 

三
毋
訊 

第
四
區
敦
思
鄕
紳
耆
父
老
• 

自
該
鄕
鄕
長
余
和
俊
投
共
後
、
爲
鎖
鄕
 

安
全
起
見
，
特
日
昨
在
荻
海
敦
睦
堂
召
 

開
全
体
保
甲
長
紳
耆
鄕
民
代
表
大
會
。 

計
出
席
者
有
余
悅
澄
，
余
澤
民
。
余
蘭 

楚
 

余
鐵
英
一
等
五
拾
餘
人
•
當
塲
决
 

定
有
關
善
後
問
題
等
議
案
甚
多
•
但
均 

保
持
秘
密
•
惟
記
者
從
旁
叩
聽
 

僅
得 

會
中
决
議
，
除
公
舉
余
岐
慶
呈
縣
核
委
 

爲
強
鄕
正
鄕
長
外
。
幷
决
定
杳
封
余
和
 

俊
家
產
變
實
。
抵
償
其
帶
去
槍
枝
.

Z:
。 

又
訊 

現
據
白
沙
來
客
云
♦
前
日 

敦
思
鄕
余
和
俊
等
一
行
•
曾
由
荻
赤
路
 

經
杜
冲
徑
西
坑
向
白
沙
附
近
偷
渡
過
朱
 

屋
•
約
於.
午
后
八
時
餞
隊
伍
已
抵
建
長

江
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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